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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自然资（建管）〔2024〕616号

湛江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《建设工程规划
许可证》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

豁免项目清单的通知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和优化营商

环境的部署要求，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，根据

《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规划用地“多审合一、多证合一”改革的

通知》（自然资发[2023]69 号）等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我局制定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

豁免项目清单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湛江市自然资源局

2024年 12月 31日

 

 

湛 江 市 自 然 资 源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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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《乡村建设
规划许可证》豁免项目清单

 

一、属于下列范围的建设工程,免于办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证》或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

（一）不改变建筑面积、总高度、层数、外立面整体风格，

不影响建筑安全的装饰装修（包括夜景工程）、维修整治工程、

危房维修加固（列入历史街区或历史建筑保护区范围的危旧住宅

维修加固，应按有关规定申报批准后方可实施）。

（二）不改变建筑面积、不影响建筑安全且不涉及物权变动

的既有房屋室内装修工程（如改变内部分隔、增设室内自动扶梯、

室内电梯等）。

（三）不改变建筑结构的老旧小区改造更新工程，由相关政

府部门主导实施的未涉及增加建筑面积的改造整治项目，如街巷

整治、庭院改善、屋顶整治、农贸市场、环卫设施等改造提升项

目。

（四）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建设项目，在符合《民法典》关

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的有关规定的前提下，在原有用地红线范围

内新建体育跑道、露天球场、无基础看台以及不增加建筑面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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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墙、群众健身设施、布局地面停车设施、电动自行车充电及停

放设施、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、雨棚、公厕、垃圾站。

（五）新增或更新的消防设施、室外专用消防钢楼梯、微型

消防站。

（六）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园林绿化、建筑小品、水池工

程及不增加建筑面积、不影响城市景观和他人物权的用于绿化种

植的构筑物。

（七）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的非市政道路工程、管线及附属

设施工程等。

（八）既有房屋屋顶绿化工程。

（九）为工程施工配套的临时性施工工棚、施工围墙、施工

用房等。

（十）在城市绿地中，建设非经营性用于休憩的亭、台、廊、

榭、厕所、景观水池、无上盖游泳池、小型雕塑、园林小品、体

育游乐设施、小桥等。

（十一）在道路原有红线内单独建设道路附属设施（如：路

灯、路牌、广告牌、垃圾回收箱、小品、公交车站(亭)等）、各

种维修整治工程，零星的配套园林绿化工程。

（十二）宽 8米以下的道路及步道建设工程。

（十三）城市交通管理设备安装、维修、加固以及交通标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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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线设置、翻新更换等不涉及道路原有红线修改变更的市政工程。

（十四）公安部门和城市管理部门设立的用于城市安全、治

安管理的监控设备、岗亭等公益性设施。

（十五）可移动保安亭（门岗、门卫房）、报刊亭及用地面

积较小（面积不超过 100平方米）的自助图书馆、临时公厕等公

益性设施。

（十六）河湖管理范围内的水环境整治工程（含沿河截污包

管工程）、堤岸维修加固工程等。

（十七）抢险救灾应急临时用电、用水、临时建筑等建设工

程。

（十八）经项目规划方案审定的消防车出入口。

（十九）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的以下乡村建设项

目：戏台、球场以及用地面积不超过 100 平方米的厕所、污水处

理、垃圾储运、供电、供气、通讯、牌坊、治安亭等零星公共服

务设施、绿化工程、基础设施项目以及种植类、养殖类设施农业

项目及场地型设施农业项目。

二、下列设施、设备工程、器材等属于设备管理，无需办理

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和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，但应按相

关法律法规及相关主管部门要求进行建设：

（一）一体化洗车设备、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设备。

（二）已批加油站、加气站、油气合建站项目在满足安全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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距、消防要求和不降低绿地率前提下增设储气罐、储油罐、储油

池、加油枪、排气口等设施设备，以及油罐增减容、改变储存油

品类型等加油加气设施设备改造工程。

（三）设置在项目用地内，且不影响公共空间及公共绿地的

空调架、信报箱、快递箱柜、自助售货柜、充电桩、自助式公用

电话亭、消防器材柜，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移动通信、道闸系统

等设施、设备。

（四）既有住宅小区、商业、厂房、办公等项目内不涉及新

建建筑物和地上构筑物且不降低绿地率的微改项目，如新设体育

锻炼器材和小区公共信息发布牌，更新停车棚、已建停车设施智

能化更新。

（五）装设电信设施、无线电发射设施、非经营性小型分布

式光伏设施，供电开关箱、箱式变压器、环境监测设备等设施设

备及其基座。

（六）大型场馆内部为会议、展览等活动搭建的临时性设施。

（七）户外立柱广告设施。

（八）既有用地红线内，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控制要求的无基

础、可移动且可拆卸的建（构）筑物（含可移动集装箱）。

（九）光伏板顶端距离屋顶平面高度不高于 2.2 米的分布

式光伏设施。

（十）对原管位原管径的现状地下管线进行检测、清理、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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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、维修、穿管施工等工程。

三、以上建设行为应满足消防、安全等规范要求，并应按照

专业管理部门及相关专业规范要求进行建设，并按住建、城综等

相关主管部门要求办理施工前相关的手续，若违反道路交通安全、

建筑安全、城市市容市貌、户外广告、物业管理、市政管理、房

屋使用安全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按照相

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认定处理。

四、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或风景名胜区的，应按照相关法律

法规进行管理。

五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根据“放管服”改革和国家相关政

策要求对豁免清单进行动态更新。

六、本清单适用范围为中心城区，其他县（市、区）可参照

执行或自行制定清单。

七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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